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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6月30日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6月20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6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名。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理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董事会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董事长姜杰的辞职报告，姜杰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下设各专

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姜杰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 姜杰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姜杰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鉴于公司正在换届选举，目前尚未确定董事长人选，为了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会议选举何家福为代理董事长，代为

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为止。

㈡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因工作变动原因，郑知求辞去公司副总裁（运营总裁）职务，公司将另有任用。郑知求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因工作变

动原因，李仲煦辞去公司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会议同意聘任李仲煦为公司副总

裁（运营总裁），聘任吴克勤为公司副总裁（风控总监）。

李仲煦简历：男，1983年出生，西北大学管理学学士。 李仲煦曾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业务助理、机要秘书、会务

主管，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秘书，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秘书，供销大集副总裁（人力资

源总监）。 现任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供销大集董事会秘书、供销大集副总裁（运营总裁）。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

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

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克勤简历：男，1975年出生，中国民航学院电气技术专业学士。 吴克勤曾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监察中心

副经理，海航集团合规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海航物流集团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规审计部副总经

理，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审计部总经理，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 现任供销

大集副总裁（风控总监）。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李仲煦和吴克勤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情况等，李仲煦和吴克勤具备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

高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李仲煦为公司副总裁（运营总

裁），聘任吴克勤为公司副总裁（风控总监）。

㈢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何家福、冯国光、李仲煦、韩玮，独立董事候选人为白永秀、田高良、郭亚军。 董事及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今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2017-059、2017-060、2017-061、2017-062、2017-063）。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何家福、冯国光、李仲煦和韩玮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情况等，其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

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何家福、冯国光、李仲煦和韩

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根据白永秀、田高良和郭亚军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情况等，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规定不得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白永秀、田高良和郭亚军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㈣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7万元/年（税前）调整为10万元/年（税前），调整后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产生后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独立董事津贴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及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独立董事承担的相应职责及其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科学决

策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参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水平等相关因素，对独立董事津贴进行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独立董

事勤勉尽责，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7万元/年（税前）调整为10

万元/年（税前），调整后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产生后执行。 此议案经公司董事审议通过后，还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㈤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公司将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投资性

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㈥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㈦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

关联董事冯国光回避表决，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

㈧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

号：2017-057）。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附：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附件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家福，男，1969年出生，马斯特里赫特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何家福曾任海航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海航酒店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海航集团华南总部有限公司总裁、执行董事长、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航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供销大集董

事、总裁（首席执行官）。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冯国光，男，1958年出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院经济管理硕士。 冯国光曾任山西省寿阳县解愁乡政府会计，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部主任科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副处长，中华棉花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供销大集副董事长。 本人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

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李仲煦，男，1983年出生，西北大学管理学学士。 李仲煦曾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业务助理、机要秘书、会务主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秘书，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秘书，供销大集副总裁（人力资源总

监）。 现任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供销大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运营总裁）。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韩玮，男，1982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法学双学士，厦门大学金融学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韩玮曾任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资金计划调度经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

部副总经理，海航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事业部副总裁，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常务副总经理，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计划财

务部总经理，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绿色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飞航远创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

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白永秀，男，1955年出生，著名经济学家，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白永秀曾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西

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永秀智库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委省

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供销大集、中航电测、天地源独立董事；主要从事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在《经济研究》、《管

理世界》、《学术月刊》、《人民日报（理论版）》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20余部；主持国家级、省

级课题30余项；全面主持区域咨询、企业咨询项目上百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20余次。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田高良，男，1965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工

商管理博士后。 田高良美国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项目(PCMPCL)成员，美国会计学会会员，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访问研究

员，全国会计学术类领军人才，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师德标兵，陕西财务成本研究会会长；

会计研究等权威期刊匿名审稿人，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课题60多项，在The� Accounting� Review、管理世界等

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0多项。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亚军，男，1972年出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郭亚军美国罗耀拉大学访问学者，

亚洲发展银行（ADB）项目执行首席专家、曲江旅游研究院特聘专家以及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住房和建设厅和陕西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专家库专家；主持完成陕西省政府、央企和地方国企委托课题30余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战略规划、产业

规划、人力资源管控、企业文化等方面，发表论文15篇，出版著作4部,其中独立编著2部。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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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动则会导致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

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⒉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公司将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

值模式计量。 具体情况如下：

⒈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为2017年5月1日。

⒊ 变更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为：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的房屋建筑物，采用

成本模式计量。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资产的使用寿命，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或摊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为：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

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同时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 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

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

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

者权益。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投

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⒋ 变更原因

目前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为成本计量模式，随着公司发展，公司所持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不断提升，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比成本计量模式更能动态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为了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

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公司决定将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要

求，公司对2017年4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2017年1-4月、2016年度利润表进行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产生

的累计影响数详见下表：

1.�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股东权益项目的累积影响数：

2017年4月30日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股本 6,007,828,231.00 6,007,828,231.00 0.00

资本公积 24,984,485,482.53 24,984,485,482.53 0.00

盈余公积 113,278,060.98 108,478,139.56 4,799,921.42

未分配利润 -1,140,252,112.88 -3,053,043,841.59 1,912,791,728.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29,965,339,661.63 28,047,748,011.50 1,917,591,650.13

少数股东权益 625,649,578.71 601,182,087.95 24,467,490.76

股东权益合计 30,590,989,240.34 28,648,930,099.45 1,942,059,140.89

（续）

2016年12月31日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股本 6,007,828,231.00 6,007,828,231.00 0.00

资本公积 24,984,485,482.53 24,984,485,482.53 0.00

盈余公积 113,278,060.98 108,478,139.56 4,799,921.42

未分配利润 -1,474,189,462.93 -3,202,914,282.54 1,728,724,819.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9,631,402,311.58 27,897,877,570.55 1,733,524,741.03

少数股东权益 618,284,611.49 596,262,143.46 22,022,468.03

股东权益合计 30,249,686,923.07 28,494,139,714.01 1,755,547,209.06

2.�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2017年1-4月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营业收入 7,940,219,080.94 7,940,219,080.94 0.00

营业成本 6,804,130,687.17 6,914,986,556.62 -110,855,869.4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956,269.84 0.00 100,956,269.84

利润总额 385,374,492.51 173,562,353.22 211,812,139.29

所得税费用 44,072,175.23 18,771,967.77 25,300,207.46

净利润 341,302,317.28 154,790,385.45 186,511,931.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33,937,350.06 149,870,440.96 184,066,909.10

少数股东损益 7,364,967.22 4,919,944.49 2,445,022.73

（续）

2016年度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营业收入 13,424,741,468.55 13,424,741,468.55 0.00

营业成本 10,120,430,882.12 10,289,825,638.27 -169,394,756.1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95,458,680.08 0.00 195,458,680.08

利润总额 876,754,034.12 511,900,597.89 364,853,436.23

所得税费用 134,398,849.53 87,218,409.50 47,180,440.03

净利润 742,355,184.59 424,682,188.39 317,672,996.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712,317,573.40 401,401,074.60 310,916,498.80

少数股东损益 30,037,611.19 23,281,113.79 6,756,497.40

3.�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主要资产负债的影响：

2017年4月30日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资产总计 50,418,458,747.96 48,023,041,648.16 2,395,417,099.80

其中：货币资金 13,796,852,402.97 13,796,852,402.97 0.00

投资性房地产 10,567,931,648.50 8,172,514,548.70 2,395,417,099.80

固定资产 4,040,120,210.14 4,040,120,210.14 0.00

无形资产 1,657,764,396.66 1,657,764,396.66 0.00

负债总计 19,827,469,507.62 19,374,111,548.71 453,357,958.91

其中：应付账款 2,164,024,481.95 2,164,024,481.95 0.00

其他应付款 2,673,795,400.55 2,673,795,400.55 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25,180,216.25 1,771,822,257.34 453,357,958.91

（续）

2016年12月31日

项目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资产总计 47,384,052,960.83 45,200,448,000.32 2,183,604,960.51

其中：货币资金 12,832,631,228.48 12,832,631,228.48 0.00

投资性房地产 10,519,856,520.00 8,336,251,559.49 2,183,604,960.51

固定资产 4,097,554,957.78 4,097,554,957.78 0.00

无形资产 1,675,288,026.57 1,675,288,026.57 0.00

负债总计 17,134,366,037.76 16,706,308,286.31 428,057,751.45

其中：应付账款 2,276,254,945.40 2,276,254,945.40 0.00

其他应付款 1,675,824,297.37 1,675,824,297.37 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19,467,615.14 1,791,409,863.69 428,057,751.45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对2017年半年度净利润与股东权益产生积极影响。

三、 股东大会审议安排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74.80%；对最近一期经审计股东权益的影响比例

为6.1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公司将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17-057)。

四、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更能客观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增

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公司能够从房地产市场

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投资性房

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也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成熟方法，有助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地了解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能够客观地反映公司所持

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此议

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专项说明审计报告》（XYZH/2017XAA20241），对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规定。

八、 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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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进一步拓展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供销大集” 或“公司” ）及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融资渠道、优化

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资金管理的灵活性，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结合发展需要，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贷款。 2016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6年5月27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

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5亿元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定向工具” ）,于2016年11月15日

取得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PPN395号）。 详见公司2016年4月30日关于申请发行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28）、2016年5月28日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41）、2016年11月23日关于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

因原授权期限到期，为继续完成该项目的补充备案及后续发行，特再次申请延长授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并将此议案提交公

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的方案

1.发行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规模：5亿元；

3.发行期限：不超过3年；

4.发行利率：本次发行利率按照发行期间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日期：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成功后有效期内一次性或分期发行；

6.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借款；

7.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三、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为更好把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的发行时机，提高融资效率，提请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继续批准

供销大集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借款，

注册规模5亿元；并授权供销大集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资金需要、业务情况以及市场条件，签署和决定办理与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PPN）注册、发行有关的具体文件及相关具体事宜，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

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期限自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发行结束为止。

具体事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决定或修订、调整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发

行期数、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承销方式、主承销商、担保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PPN）相关的具体事宜；

2.聘请承销商、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发行申报

事宜；

3.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注册、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

书、承销协议及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等；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办理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有关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7-056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合作商贸连锁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及部分承诺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供销大集” ，曾用名“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曾用名简称“西安民生” ）近日收到股东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 ）出具的《关于申

请部分豁免<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的函》，提请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豁免其履

行《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之第二条相关承诺义务。

因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24.91%的股份，为公司关联股东，此事项为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要

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会议审议了《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冯国光回

避表决，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有关承诺

供销大集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特定关联方、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他交易对

方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已于2016年9月实施完毕。 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过程中， 为了解决新合作集团尚未注入上市公司的连锁超市类业务 （涉及19家公司， 其拥有直营店

1400家左右，因规范运作、盈利水平等方面未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暂未注入）与上市公司之间

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问题， 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新合作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以下简称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此外，新合作集团还出具了《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以下简称“网

点引入承诺” ）。

㈠《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原文

“为避免今后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民生或上市公司” ）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上市

公司的利益，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或我集团” ）承诺如下：

一、关于解决连锁超市类业务与西安民生产生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我集团连锁超市类业务在规范运作、盈利水平等方面，暂时无法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为避免本次重组后

出现与西安民生的同业竞争情况，我集团承诺分类解决连锁超市类业务的同业竞争问题：

1、按照“明确时间、成熟一家、注入一家”的原则处理。

2、在预案公告后、申请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由供销大集控股或相关主体直接收购。

3、若在申报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前，暂时无法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由上市公司或供销大集控股托管，在托管期

间，我集团将督促其抓紧整改、规范，尽早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在托管期间，我集团本次重组注入的相同区域的股权公

司，将对该区域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进行整合，并于本次重组预案公告后18个月内全部完成整合；整合完成后，满足注

入上市公司条件的，解除托管关系，由供销大集控股或相关主体收购；整合完成后，仍无法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延长

托管期限至本次重组预案公告后24个月，期满仍无法达到条件的，向第三方转让。

4、整合方式为由供销大集控股或相关主体收购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对价届时以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与注入的资产和业务日常经营相关的负债可以一并注入，但存在较大或有风险

的负债不注入；整合涉及供销大集控股或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收购资产等方面需履行的程序，遵照供销大集控股或上市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

二、关于解决电子商务类业务避免与西安民生产生同业竞争的承诺

1、我集团及下属连锁超市公司在各地方经营多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业务体系和销售网络，为适应市场发展和行业

竞争的需要，部分公司已独立开展了电子商务业务。

为此我集团承诺：由于我集团现有的电子商务业务均系下属地方连锁超市独立开展，上述电子商务业务将作为业务

整合的重要部分；在我集团处理连锁超市业务同业竞争的问题时，已开展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其电子商务业务将跟随公

司或相应的资产，由供销大集控股或相关主体收购加以解决。 即，在解决连锁超市类业务同业竞争问题的过程中，已有的

电商业务类同业竞争问题会同时一并解决。

2、本次交易中，新合作集团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 ）合作开展的供销大集项目是我集团及

我集团控制的企业中唯一计划实施的全国性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电子商务平台，该项目符合政策方向，我集

团给予肯定和支持。

本次交易完成后，供销大集项目将成为我集团及我集团控制的企业中唯一的全国性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

电子商务平台，我集团及我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在该领域开展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三、我集团及我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存在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业务及活动。

四、我集团及我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不利用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上市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五、我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承诺的约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承诺促使我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我集团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 如出现因我集团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及其中小

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我集团将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㈡《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原文

“本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控股” ）已就共同合作并参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民生” ）重大资产重组达成共识。 西安民生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战略转型，通过互联网O2O的

商业模式，实施供销大集项目，打造服务三农的商品流通服务网络，实现农产品下乡和城市日用消费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机

制。 本公司将全面配合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就以下事项承诺：

1、本公司将积极、稳妥的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工作，按照明确的时间计划，成熟一家、注入一家，争取在达到注入条件

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后，早日实现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资产和业务向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控股” ）或西安民生的注入。

2、本公司连锁超市类业务拥有直营店1400家左右。 在同业竞争问题解决后，上述1400家直营店将成为供销大集控股

或西安民生的下属门店以及供销大集项目的线下终端。 该类门店的注入在2016年全部完成。

3、本公司连锁超市类业务拥有加盟店10万家左右。 在2015年本公司将确保上述10万家加盟店中的50%，通过协议等

方式实现与供销大集控股的加盟或合作。 在2016年比照前述方式，确保剩余50%加盟店的加盟或合作。

4、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供销总社” ）。 本公司参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方案已经供销总社批准，供销总社支持本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合作开展的供销大集互联网O2O项目。 本公司将按照西

安民生公告的重组预案、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供销大集项目的投资计划和进度，利用供销总社在供销系统的影响力，积极

推动各级基层社网点的加盟或合作。 在2016年至2018年通过协议等方式确保20万家各级基层社网点与供销大集控股加

盟或合作的引入工作。

5、除供销系统内各级基层社网点资源外，本公司将利用在商品流通领域多年的资源积累，积极推动供销大集控股面

向社会引入优质网点资源的工作。 本公司向供销大集控股引入的社会网点资源数量构成前述拟引入的供销系统门店数量

的组成部分。

6、加盟店的具体合作方式由本公司及供销大集控股按照西安民生已公告的商业模式根据具体情况共同协商确定。 ”

三、上述承诺履行情况及豁免部分承诺的原因

㈠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情况

2015年8月新合作集团下属19家子公司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 就新合作集团控制存在同业竞

争的19家子公司签订了托管协议，托管期限2年。 1家于2015年12月停业；1家于2014年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

给第三方唐珺瑶；1家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第三方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

甘肃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剩余存在同业竞争子公司16家，经协商，新合作集团与第三方就有关同业竞争业务资产交易

事项的转让条件达成一致，在同等条件下，整合资产优先注入上市公司。 考虑到新合作集团同业竞争资产涉及的网络价

值、无形资产难以单独评估量化，新合作集团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已难以对供销大集业务发展形成有力支持，将新合作集

团涉及同业竞争业务相关公司整合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决定放弃新合作集

团提出的资产受让。 新合作集团于2017年6月29日与第三方签订了《协议书》，已将存在同业竞争的16家公司以股权转让

或资产转让的方式出售给第三方。

㈡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履行情况和承诺豁免原因

目前，已完成15.9万家新合作集团加盟店、各基层社网点及社会网点与供销大集的加盟或合作协议的签订。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中“有关同业竞争业务整合注入上市公司完成” 是网点引入承诺中“有关1400家网点引入承诺”

实现的前提，现因有关同业竞争业务资产的19家公司（包含《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中涉及的

1400家左右直营店），目前1家于2015年12月停业；1家于2014年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第三方唐珺瑶；1家于

2017年6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第三方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锋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16家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协议书》转让给第三方江苏悦达南方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指定的收购主体，导致网点引

入承诺中有关1400家网点引入承诺已无法实现。 新合作集团出具了《关于申请豁免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

的承诺函》，提请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豁免涉及承诺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合作集团申请将其出具的《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之第二条申请豁免，豁免的内

容为：“本公司连锁超市类业务拥有直营店1400家左右。 在同业竞争问题解决后，上述1400家直营店将成为供销大集控股

或西安民生的下属门店以及供销大集项目的线下终端。 该类门店的注入在2016年全部完成。 ”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经近两年的发展和业务基础的搭建，上述新合作集团连锁超市类业务拥有直营店已难以

对供销大集业务发展形成有力支持，不引入1400家网点不会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就此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

诺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本议案构成关

联交易，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部分豁免承诺，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要求，同意新合作集团豁免履

行《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之第二条相关承诺义务。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就此

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部分豁免承诺，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要求，同意新合作集团豁免履

行《关于供销大集项目线下终端网点引入数量的承诺》之第二条相关承诺义务。《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承诺的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7-057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㈠股东大会的届次

本次会议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决定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㈢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㈣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⒈现场会议日期、时间：2017年7月28日14:30。

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7月2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15:00至7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

决方式中的一种。

㈥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20日

㈦出席对象：

⒈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应回避表决，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对此议案委托进行投票。

公司2016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1,052,469,

970股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详见2016年2月2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稿），该等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⒊公司聘请的律师；

⒋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㈧会议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新海航大厦3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㈠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㈡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㈢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㈣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㈤审议《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㈥审议《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㈦审议《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诺的议案》

其中，议案（一）、（二）、（三）为累计方式投票议案，其中议案（一）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4名董事，议案（二）以累积

投票方式选举3名独立董事，所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

行表决。议案（三）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2名股东代表监事。特别提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议案（七）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审议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1、2、3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董事何家福 √

1.02 董事冯国光 √

1.03 董事李仲煦 √

1.04 董事韩玮 √

2.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独立董事白永秀 √

2.02 独立董事田高良 √

2.03 独立董事郭亚军 √

3.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股东代表监事王卉 √

3.02 股东代表监事庞连义 √

非累计投票议案

4.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5.00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6.00

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

议案

√

7.00

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承

诺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㈠登记方式

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㈡登记时间

2017年7月21日9:00—12:00，14:00—17:00。

㈢登记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董事会办公室。

㈣登记办法

⒈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⒉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㈤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部门：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联系电话及传真：0898-69961810

会议办理登记信函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

邮政编码：570203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刘昱鸣 范思尧

㈥会议费用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㈠网络投票的程序

⒈ 投票代码：“360564”

⒉ 股票简称：“大集投票”

⒊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二）、（三）为累积投票议案，针对该等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

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

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董事（如议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如议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所投

人数不得超过2位。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四）、（五）、（六）、（七）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⒋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子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子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子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7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㈢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7年7月28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具有表决权[� ]/无表决权[� ]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所有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议案1、2、3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董事何家福 √

1.02 董事冯国光 √

1.03 董事李仲煦 √

1.04 董事韩玮 √

2.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独立董事白永秀 √

2.02 独立董事田高良 √

2.03 独立董事郭亚军 √

3.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股东代表监事王卉 √

3.02 股东代表监事庞连义 √

非累计投

票议案

4.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5.00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6.00

关于延长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授权

的议案

√

7.00

关于豁免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

承诺的议案

√

本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代理人有权[�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法人)：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7-058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白永秀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

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

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

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

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

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

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

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7-05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郭亚军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

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

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

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

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

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

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

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

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7-06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田高良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

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

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

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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